
关于规范投标人行为的告知函

一、投标人禁止性规定

（一）投标人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

依法诚信参加投标，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不得有下列行

为：

1.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通过受让、租借、挂靠资质投

标；

2.伪造、变造资质及资格证书、资格证明文件或者其他

许可证件，提供虚假业绩、奖项、项目负责人或主要技术人

员简历、劳动关系证明等材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投

标；

3.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者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

4.与评标委员会成员私下接触，或者通过向招标人、招

标代理机构、平台运行服务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监督管

理部门人员提供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

标；

5.以可能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竞标；

6.恶意提出异议、投诉或者举报，干扰正常招标投标活

动；

7.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二）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

单位，控股股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自然人的不同单位，控

股股东、单位负责人与其他投标人董高监为同一自然人的不

同单位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

投标的；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3.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运营机构，以及与该机构有

控股或者管理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该交易平台进行的招标项目中投标和代理投标。

4.投标人被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在限制期内责令停业、被

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或者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5.因投标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无正当理由撤销

投标文件、放弃中标资格，导致重新招标的，该投标人不得

参与后续招标活动；

6.被宝武集团及新钢集团、招标人或其上级控股、托管

公司列入禁止交易名单的；

7.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成立日期（以营业执照为准）

在招标项目公告发布前 3 个月内。

二、投标人串通投标的认定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认定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一）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

容；

（二）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三）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

（四）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

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五）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

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

制，包括技术参数、品牌型号等实体内容相同，以及投标文

件内容编排和文字阐述相同等情况。此外，如果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人签名和公司印章也相同的情况；不同单位的投标

文件出自同一台电子设备，不同单位的投标文件的编制者为

同一人等。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机器码或文件制作码相同，

视同出自同一台电子设备；



（七）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用同一个预算编制软件密

码锁制作或者出自同一投标人的电子文档；

（八）不同投标人从同一个投标单位或者同一个自然人

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下载招标文件、上传投标文件；

（九）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

宜。本条所称的投标事宜包括领取或者购买资格预审文件和

招标文件、编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和投标文件、提交资格预

审文件和投标文件、出席开标会等；

（十）不同投标人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

人；

（十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

呈规律性差异；

（十二）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十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

的账户转出；

（十四）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或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

投标或者中标，采取联合行动或者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其他

投标人；

（十五）其他串通投标的行为。

三、投标人虚假投标的认定

（一）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

假，作为虚假投标。使用通过受让、租借或者挂靠等方式获

取的资格、资质证书投标的，属于以他人名义投标。

（二）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认定为投标人弄虚作假：

1.使用伪造、变造的资质、资格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

包括营业执照、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专业人员注册

执业资格证书、工业产品生产或制造许可证、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许可、强制认证等；



2.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业绩或奖项；包括虚假的财务

报表、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虚假的合同、项目经验、客

户反馈情况等；

3.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劳动

关系证明，包括虚假的学历、工作经历、专业技能，虚假的

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等；

4.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包括虚假的信用评级、信用报

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等 ；

5.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包括提供虚假的知识产权、试

验报告等。

四、投标人出现以上行为的，将按宝武集团及新钢集团

相关规定处理。

五、本告知函由新钢集团招标办公室负责解释。

新钢集团招标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5 日


